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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7日 

 

“人章之争”——从知名电商抢公章事件看公司证照返还诉讼的实践与应用 

一、 什么是人章之争 

股东之间对公司的控制权之争经常会涉及印章

的实际使用和管理，印章作为公司意志的表现形式，

往往会成为股东争夺的焦点。 

2020 年 4 月 26 日下午，某知名电商发布的公

告就将该电商、创始人夫妇送上了热搜。该知名电

商宣称男方抢夺一系列关联公司的几十枚公章、财

务章，并随即宣布前述印章作废1；而同时，男方则

回应属于“依法接管”2。在众多报道中，我们还注

意到，男方曾发布告全体员工书，称“男方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公司依

法成立董事会。自 2020 年 4 月 24 日起，女方不再

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3根据

检索到的公开信息，女方是该知名电商持股 64.2%

的大股东。男方是否最终能对抗大股东并成功接管

该知名电商，受公司治理、协商谈判等各方面因素

影响，我们在此不做评论。但是，在实践中，类似

前述男方以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名义罢免原法定代

表人并“抢夺”公章的操作最终能否获得法律支持、

女方作为大股东可能采取的法律应对，确实有可探

讨之处。 

如前述知名电商抢夺公章案件所体现的，在公

司实际意志（例如股东会、董事会做出的相关决议
                                                        
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50138 

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50093 

3 https://m.sohu.com/a/391303903_115565?spm=smpc.home.top-news5.2.1587892318341NofF46G 

和决策）与对外使用公章所表现的意志相违背时，

即会产生本文所述的“人章之争”。在人章不一致

的情况下，部分股东可能会选择利用法定代表人来

挂失并重新刻制印章，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然而，

印章在我国是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现形

式之一，因此上述做法对企业而言仍然可能会产生

以下一些风险： 

（1） 无论印章是否声明作废，对于善意第三

人而言，印章作为公司的表征仍是不能改变的，作

废的印章仍然可能被对外使用并导致公司对外承担

不利法律后果。 

（2） 对于一些必须使用到公章的场合（例如

公司办理清算），公章缺失会导致无法办理相关的日

常业务程序，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陷入“公司僵局”。 

（3） 印章分离往往会附随相关公司关键财务

账册的分离，极易导致公司在面临审计时无法提供

有效文件，或者办理关键业务时缺失必要的证明，

特定情况下可能会面临行政监管方面的法律风险。 

二、 证照返还诉讼的实务要点 

在出现股东控制权纠纷时，往往会产生公司证

照返还纠纷诉讼。结合司法实践的观点以及我们的

经验，我们从实务角度出发，在下文探讨提起并赢

得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的要点和难点。 

（一） 印章返还的请求权基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5013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150093
https://m.sohu.com/a/391303903_115565?spm=smpc.home.top-news5.2.1587892318341NofF4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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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

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印章是公司意

志的体现，是公司的财产。同时，《物权法》第三十

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

以请求返还原物。因此，在公章被他人侵占的情况

下，公司作为所有权人，有权主张返还。 

基于前述法律依据，在出现股东控制权纠纷时，

实践中产生了大量的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公司

证照返还纠纷是《民事案件案由规定》项下的独立

案由，即由公司起诉无权占有人要求返还印章证照，

最终以法院判决确认印章证照的合法保管者。 

（二） 适格原告的确定 

《公司法》第三条是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的请求

权的主要依据之一，即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

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鉴于印章证照是公司

的法人财产，尽管抢夺公章证照大多发生在公司控

制权之争过程中，但提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的

适格原告仍是公司，而非参与争夺的其中某一方股

东或者管理层人员。 

法院在审查立案时，需要公司提交符合形式要

求的起诉文件。在起诉时，若公司仍然掌握着公章，

只是请求返还其他公司财物，公司可以直接在起诉

文件上盖章并申请立案。若公司虽然不掌握公章但

却控制着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法院也接受由该

法定代表人签字的起诉文件并立案。然而，在我们

接触的大多数案件中，在启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

讼时，公司往往失去对公章、营业执照以及工商登

记的法定代表人的控制权，处于人章均分离的状态。

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根据办案经验整理了下述法院

可接受的原告资质材料： 

1、 以股东会确定的新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起诉 

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公司章程没有特别约

定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的变更需经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公司人章均分离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通过召开股东会，并由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权股东通过任命新法定代表人的决议。尽管单

独凭借前述决议，新任法定代表人尚无法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无法产生对外的公示对抗效力；但

是，根据司法实践观点，股东会决议代表公司的真

实意思，法定代表人对内应以股东决议任免决定为

准4。因此，公章证照抢夺发生在公司内部人员之间，

由新任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起诉文件并提起诉

讼，也是被法院所接受并立案的。 

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在股东之间出现矛盾的

情况下，往往一方股东不会出席公司的股东会，但

却在庭审中对召开股东会的程序问题提出诸多质

疑，以否认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因此，公司需要严

格遵循《公司法》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通知、

召集股东会以及进行表决，保留通知、召集凭证，

对整个股东会过程进行录像甚至必要时进行公证。 

2、 股东代表诉讼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5和一百五十一

条6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

                                                        
4
 SINO-ENVIRONMENT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与大拇指

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上诉一案[（2014）民

四终字第 20 号]：最高院认为，尽管工商登记的大拇指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和中华环保委任的法定代表人存在不一致，法庭认为公司对外

应以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准，对内应以股东决议任免决定为

准，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能代表其

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5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

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

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

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

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

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

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

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

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

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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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的股东，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以提起股

东代表诉讼。通常而言，“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

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证明难

度很大，股东以此为理由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被认可的难度很高。在“正源中国地产有限公司与

富彦斌公司证照返还纠纷”7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

就认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公司法》一百

五十一条的法定强制性义务，除非存在情况紧急不

立即诉讼公司将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的情形，才

可免除前置程序；正源公司代表正源市政请求原执

行董事返还证照，但未履行股东代表诉讼的法定前

置程序，其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免除前置程序

的例外情形，因此驳回正源公司的再审申请。 

因此，在选择通过股东派生诉讼主张印章证照

返还时，我们建议股东还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向

监事/董事提出起诉申请，在监事/董事明确拒绝或自

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的情形，再提

起股东代表诉讼。 

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已

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生效，其第二十五条8规定，股

                                                                                          

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

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最高院 2015 年 12 月 7 日作出的（2015）民申字第 2767 号裁定。在该

案中，正源公司提出了多种理由说明正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

序无法适用于本案，包括（1）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适用的前提是

存在公司内部救济手段，然而正源市政事实上不存在任何内部救济

手段。即使正源市政原任监事姜鲁滇先生未被撤换，其也不可能以

自身名义向富彦斌提起本案诉讼；（2）原审机械地理解和适用股东

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相关规定，如在本案情形下依然强迫正源公司

履行前置程序，不但会将正源公司置于没有任何及时、有效的救济

手段的境地，无法保护正源公司的利益，更可能对正源公司造成进

一步的严重损害。但，前述理由均没有被最高院采纳。 
8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五条：根据《公司法》

第151条的规定，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之一是，股东必须先

书面请求公司有关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东没

有履行该前置程序的，应当驳回起诉。但是，该项前置程序针对的

是公司治理的一般情况，即在股东向公司有关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之

时，存在公司有关机关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如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

明，根本不存在该种可能性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

程序为由驳回起诉。 

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是有可能被豁免的：如

果查明的相关事实表明，根本不存在公司有关机关

根据股东书面申请而提起诉讼可能性的，人民法院

不应当以原告未履行前置程序为由驳回起诉。按照

前述规定，若监事/董事皆在股东的对立面，股东可

以尝试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但届时监事/董事是

否存在收到书面申请也不可能提起诉讼情形应该会

成为法院的重点审查要点。由于《全国法院民商事

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生效时间并不久，且大家对该

纪要的适用也尚在摸索研究阶段，若公司尚无掌握

此类证据，我们建议还是履行完毕前置程序要求再

提起相关诉讼。 

（三） 适格被告的确定 

确定印章证照的返还义务人，即公司证照返还

纠纷诉讼的被告，是该等案件成功立案以及胜诉的

关键要素之一。部分法院立案庭法官在审查立案材

料时，要求审核被告目前实际占有公司印章证照的

证据。即便立案庭法官未过多关注，该问题也是承

办法官审查案件的重点。若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确实占有公章证照并有义务返还，法院往往因

公司举证不能而不予支持公司的诉求。 

根据我们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我们总结了适

格被告确认的几条思路以及法院的观点： 

1、 保管公章证照的书面记录 

为了证明被告实际占用印章证照，公司应尽可

能查找记载保管公章证照的书面文件，比如章程、

投资协议、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职责权限描述、邮

件往来、微信等即时聊天内容记录、领取印章证照

的回执等。然而，由于公司日常经营中对印章证照

保管重视程度不足，部分公司往往缺失此类的直接

证据。 

2、 依据职务判断印章证照的保管人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k3OTM%3D&language=中文
https://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xMDAxMjk3OTM%3D&language=中文#No579_Z6T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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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登记于工商机关，是展示给

社会公众的代表公司意志的自然人。《民法通则》第

三十八条就有相应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

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

定代表人。基于法定代表人的特殊身份，部分法院

认为，可以通过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地位来推定其

是印章证照的保管人。在“邝志勇与深圳市宏辉运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9二审案件

中，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认定，法定代表

人是对外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

规定印章、证照、财物财册、人事档案、业务合同

等经营管理文件由谁保管时，应推定由对外行使职

权的负责人即法定代表人保管。 

我们理解，在该类案件中，法官实际上是将举

证责任加置于被告处，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操作。

印章证照虽然特殊，但仍属物的范畴，存有具体形

态，亦存在遗失或灭失的可能，如无证据，而直接

推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或占有

印章证照，可能有失公平。部分法院适用此类推定，

应该与公司的规模和实际运营模式有关，比如该公

司是否规模相对较小、公司的运营是否基本上是由

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 

3、 通过发函等方式“制造”书面证据 

由于部分公司无法提供印章证照被他人实际占

有的证据，公司可能会选择向被告发函，明确载明

要求被告返还印章证照，并以该函件作为证据证明

被告实际控制印章证照。我们理解，盖章函件或者

股东会决议，只是公司单方作出的一种陈述并非证

据，若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被告自认，可能无法得

到法院的认可和支持。 

鉴于上述，我们建议公司在日常运营中，制定

印章证照的保管政策。一方面可以加强对印章证照

                                                        
9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作出（2014）深中法民

终字第 864 号判决书 

的内部管理，避免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潜在诉

讼保留证据。 

（四） 返还标的物的范围 

公司证照返还纠纷诉讼的标的物较为广泛，即

公司所有的财产。根据我们处理案件的经验，通常

公司会主张下述证照的返还：（1）公司印章，包括

但不限于公章、财物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等；（2）公司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原

件、税务登记证；（3）其他动产，包括但不限于财

务账册、会计凭证、银行 U 盾、商务合同等。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

也支持原法定代表人返还法人章。在“卞建华与上

海麒桐房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上

诉案”10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法人章属

于公司财产，现卞建华已不是麒桐公司法定代表人，

而且该枚法人章在银行等机构均有备案登记，仍由

卞建华持有，确有不妥，不能作为私人印章使用，

卞建华亦应返还给麒桐公司。 

此外，即便是已经作废的证照也是公司的财产，

也属于应返还的标的物范围。在“上诉人倪某某与

被上诉人 A 公司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11中，上海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无论公章是否声明作废，

对于善意第三人而言，公章作为公司的表征仍是不

能改变的，已作废的公司公章的也应返还公司。 

三、 如何预防“人章分离”的现象发生 

基于印章证照的重要性，为了避免“人章分离”

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风险，我们的如下建议供参

考： 

（1） 在公司正常运行时，股东应制定严格的

                                                        

10 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2月 20日作出(2020)沪 02民终 1063

号二审判决 

11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年 12月 8日作出（2012）沪一中民四(商)

终字第 1783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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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规定，明确印章证照的保管人员、使用权限、

程序，防止他人滥用印章证照。如有必要，可在章

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中载明印章证照的保

管制度。在交接印章证照时，应制作详细的清单，

注明交接的内容。 

（2） 在印章证照纠纷出现端倪之时（例如，

对方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印章证照），立即尝试

固定相关证据，保留双方之间的书面沟通（包括但

不限于邮件、微信、短信等）以及其他证据，以备

后续诉讼之需。 

（3） 在出现印章证照纠纷时，为了避免被告

方滥用印章证照，公司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我们注

意到，实践中就有成功进行财产保全的案例，就涉

诉公司的各类印章证照进行查封、扣押 12。在该案

中，申请人公司以其法定代表人自有房屋进行了担

保，法院同意对前述公章证照一并进行了查封、扣

押。在此种财产保全情形下，公司应尽量提供印章

证照的存放线索，以便法院在实践中查封印章证照，

比如封锁于保险柜。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申请保全的当事人应当提供担保。根据

我们与部分法院的沟通，实践中，法院接受当事人

提供现金担保，金额通常按照涉诉公司注册资本的

一定比例计算。 

四、 结语 

印章证照的争夺，往往是公司控制权纠纷中的

前置，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公司证照返还纠纷

诉讼的设计和证据准备，涉及一系列《公司法》意

义上的程序问题，同时也要求公司举证确定返还义

务人。在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特别需要注重印章

证照内部管理，避免和防范由此引发的“抢公章”

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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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家港市金谷环保建筑配套材料有限公司与徐永明、谢春玉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民事诉讼保全裁定书[案号：（2017）苏 0582 民初 7470

号]：申请人张家港市金谷环保建筑配套材料有限公司……要求查封扣押……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银行开户许可证、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公司印章、完整的财务账册（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申请人张家港市金谷环保建筑配套材料有限公司以其法人辛根元自有的杨舍镇花园浜三村 22幢 303室房产提供担保。本院认为，申请

人张家港市金谷环保建筑配套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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